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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福田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《深圳经济特区

科技创新促进条例》实施情况的工作方案

根据《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<深圳经济特区科技

创新促进条例>实施情况的工作方案》，受市人大常委会委

托，区人大常委会将于 5-7月对本行政区域内《深圳经济特

区科技创新促进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实施情况进行检

查。现制定有关工作方案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深

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对深圳重要批

示指示精神,严格执行、积极贯彻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工作部

署，通过检查《条例》的贯彻实施情况，进一步促进深圳经

济特区科技创新活动，提高城市的核心竞争力，促进高新技

术产业更快更好发展，加快建设竞争力影响力卓著的创新引

领型全球城市。

二、主要内容和方式

区人大常委会将对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贯彻实施《条例》

情况，包括取得的成效、存在的问题和改善改进工作的措施，

进行检查监督。执法检查工作坚持问题导向，根据福田区实

际，针对条例具体实施情况开展检查。通过组织实地视察调

研、召开座谈会议等方式进行执法检查。

重点检查以下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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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创新载体的建设情况；

（二）适应自主创新需要的新型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情

况；

（三）科技交流合作情况；

（四）科技创新型人才引进情况；

（五）科技创新资金投入使用情况。

三、成立执法检查组

组 长：章海蓉

副组长：陈慧明、张尊众

成 员：

（一）区人大法制内司工委、教科文卫侨工委、选联任

工委主要负责同志；

（二）部分区人大代表；

（三）部分区人大教科文卫侨工委委员。

四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5月中旬，召开执法检查工作部署会议，制定工

作方案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压实工作职责；

（二）5-6 月，区人大筹划做好市人大常委会第三执法

检查组到福田开展《条例》执法检查的迎检准备，依照市人

大常委会的部署，认真、细致、妥当做好各项工作；

（三）6月上旬，召开《条例》实施情况工作汇报会，

听取区人才工作局、区发改局、区科创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

力资源局、企服中心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局等部门依法

落实《条例》工作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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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6月中上旬，组织执法检查组开展执法检查，实

地检查区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贯彻落实《条例》工作开展情况，

找出问题与不足、提出意见建议；

（五）6月下旬，书面听取区政府关于贯彻实施《条例》

的工作报告；

（六）7月上旬，形成执法检查报告向市人大常委会报

告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区人大教科文卫侨工委牵头，会同区人大办协调

和落实执法检查具体工作，制定执法检查工作方案，做好相

关工作保障及宣传报道工作。

（二）请执法检查组成员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，认真

研究市、区人大相关工作方案，掌握执法检查内容和方式方

法。

（三）请区政府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，积极配合，按照

方案的要求做好市、区两级人大开展执法检查的迎检工作安

排和工作汇报，并填写附件中的《科技创新条例》具体条文

落实情况对照表（区级）交区科创局汇总报送。

福田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

2019年 5月 14日


